
宜宜蘭蘭縣縣環環境境教教育育電電子子護護照照《《宜宜蘭蘭綠綠卡卡》》申申請請加加入入認認證證行行為為申申請請書書  

綠色 

行動 

項

次 
認證行為 

點數採計方式 稽核方式 

A 軌：由機關學校登錄 

B 軌：員工、學生自行登打 

C 軌：其他系統撈出 學生積點 公教人員積點 

      

參與

期間 

□屬常態活動(不定結束日期) 

□特定活動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 

系統

管理

人 

所屬科室/職稱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分機     

電子信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號                (屬本縣所屬單位人員，請填縣府員工業務網帳號後面再加上.eland) 

密碼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分機        電子信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科室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核(閱)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首長 

 


